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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判解  
 .................................................................................................................  

公務人員訴訟權保障及外勤消防人員勤休方式與

超勤補償案 

大法官解釋第785號 

 

【實務選擇題】 
 

依司法院解釋，下列何者不屬於憲法第 16 條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內容？ 

(A)人民於其權利遭受侵害時，得依法請求法院救濟 

(B)保障訴訟權之審級制度，應設置通常上訴救濟制度 

(C)法院之審判程序，應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 

(D)人民經法院訴訟程序所謀求之權利救濟，應及時且有效 

答案：B 
 

 

【裁判要旨】 

本於憲法第16條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意旨，人民因其公務人員身分，與其服務

機關或人事主管機關發生公法上爭議，認其權利遭受違法侵害，或有主張權利之

必要，自得按相關措施與爭議之性質，依法提起相應之行政訴訟，並不因其公務

人員身分而異其公法上爭議之訴訟救濟途徑之保障。中華民國92年5月28日修正公

布之公務人員保障法第77條第1項、第78條及第84條規定，並不排除公務人員認其

權利受違法侵害或有主張其權利之必要時，原即得按相關措施之性質，依法提起

相應之行政訴訟，請求救濟，與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均尚無違背。 

公務員服務法第11條第2項規定：「公務員每週應有2日之休息，作為例假。

業務性質特殊之機關，得以輪休或其他彈性方式行之。」及公務人員週休二日實

施辦法第4條第1項規定：「交通運輸、警察、消防、海岸巡防、醫療、關務等機

關（構），為全年無休服務民眾，應實施輪班、輪休制度。」並未就業務性質特

殊機關實施輪班、輪休制度，設定任何關於其所屬公務人員服勤時數之合理上

限、服勤與休假之頻率、服勤日中連續休息最低時數等攸關公務人員服公職權及

健康權保護要求之框架性規範，不符憲法服公職權及健康權之保護要求。於此範

圍內，與憲法保障人民服公職權及健康權之意旨有違。相關機關應於本解釋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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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起3年內，依本解釋意旨檢討修正，就上開規範不足部分，訂定符合憲法服公

職權及健康權保護要求之框架性規範。 

高雄市政府消防局88年7月20日高市消防指字第7765號函訂定發布之高雄市政

府消防局勤務細部實施要點第7點第3款規定：「勤務實施時間如下：……（三）

依本市消防人力及轄區特性需要，本局外勤單位勤休更替方式為服勤1日後輪休1

日，勤務交替時間為每日上午8時。」與憲法法律保留原則、服公職權及健康權保

障意旨尚無違背。惟相關機關於前開框架性規範訂定前，仍應基於憲法健康權最

低限度保護之要求，就外勤消防人員服勤時間及休假安排有關事項，諸如勤務規

劃及每日勤務分配是否於服勤日中給予符合健康權保障之連續休息最低時數等

節，隨時檢討改進。 

公務人員保障法第23條規定：「公務人員經指派於上班時間以外執行職務

者，服務機關應給予加班費、補休假、獎勵或其他相當之補償。」及其他相關法

律，並未就業務性質特殊機關所屬公務人員（如外勤消防人員）之服勤時數及超

時服勤補償事項，另設必要合理之特別規定，致業務性質特殊機關所屬公務人員

（如外勤消防人員）之超時服勤，有未獲適當評價與補償之虞，影響其服公職

權，於此範圍內，與憲法第18條保障人民服公職權之意旨有違。相關機關應於本

解釋公布之日起3年內，依本解釋意旨檢討修正，就業務性質特殊機關所屬公務人

員之服勤時數及超時服勤補償事項，如勤務時間24小時之服勤時段與勤務內容，

待命服勤中依其性質及勤務提供之強度及密度為適當之評價與補償等，訂定必要

合理之框架性規範。 

【爭點說明】 

一、依行政訴訟法第4條及第5條規定之文義（人民⋯⋯認為損害其權利⋯⋯），行

政法院之門固係以人民主觀之權利受侵害主張為標準而開啓，與人民權利客

觀上是否受侵害無涉。但此是否即等同於憲法保障訴訟權之原則（人民於其

權利遭受侵害時，有請求法院救濟之權利）亦應以人民「主觀」標準作為判

定標準？甚或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條第1項第2款規定（人民⋯⋯於其

憲法上權利⋯⋯）亦應作相同處理？似非無疑。 

1. 本文認為司法職司人權保障，普通法院（包括行政法院甚至本院）之門為

人民而開，法院不能也不可能於收狀時，即以人民客觀上無權利受侵害拒

絕收狀，但法院收狀不等於人民之聲請程序合法應予受理，或實體有理應

予准許。本文進一步認為上述行政訴訟法規定無關憲法訴訟權保障，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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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訴訟權保障係為保護客觀權利，有客觀權利受侵害之虞才受憲法訴訟

權之保障。準此，如釋字第784號解釋中之中等學校考試成績評量部分，

即應因不涉權利侵害而應無所謂訴訟權保障問題。又本文以為如被肯定應

受憲法訴訟權保障者，其提起之訴訟應充其量為訴有無理由問題，不應再

存有訴不合法被裁定駁回或被不受理。 

2. 此外，是否訴訟權受侵害，必然應以人民有其他實體權利存在為前提，若

此等實體權利存否係以人民之主觀主張作為判斷標準，則還有所謂濫訴的

問題嗎？但濫訴情形確實存在，憲法所保障之人民訴訟權，絕不應該包括

濫訴在內。因為法院不保護骯髒的手！人民若無辜被告及因之需應訴，對

任何被指為被告之人民言，都是重大傷害！故而憲法所保障之人民訴訟權

應以人民之客觀實體權利受侵害或有受侵害之虞為前提。 

3. 綜上，本文認為凡無權利受侵害之客觀可能之情形，即不生憲法所保障之

訴訟權受侵害之問題，從而若仍強行起訴，才屬起訴不合法，無須論究實

體，應以程序駁回。至於可能受有權利被侵害之情形，但依其事實尚不生

權利侵害之結果者，應受訴訟權保障，其訴合法但無理由，應以實體裁判

駁回之。 

二、關於行政處分以外因服務機關所為之管理措施等致其權利受侵害者，多數意

見究係認可提起行政訴訟救濟？還是可循其他訴訟救濟，但無法循行政訴訟

救濟程序獲得救濟（如可提起民事訴訟救濟）？甚至有無可能認根本無訴訟

救濟之道？似有多種解讀可能。 

1. 本文認為本件解釋主文第1段係全面解構原有公務人員特別權力關係之意

思但理由書第4段末特稱「至於因公法上爭議而提起行政訴訟，自須具備

行政訴訟法所定各種訴訟之要件，合先敘明」等語。其真意如何？ 

2. 查公務人員如因服務機關之管理措施等致其權利受侵害，其因此所生爭

議，性質上應為公法上爭議，果如此，則依行政訴訟法第2條規定意旨，

暨行政訴訟法之無漏洞保護原則，應該必得提起行政訴訟，沒有不得提起

行政訴訟，或可以循其他訴訟救濟程序但不得提起行政訴訟之可能。上開

理由書第4段末句及第6段特予載明「起訴合法性要件與權利保護要件」而

何必多此一舉？ 

3. 由公務人員保障法第3章復審程序第25條以下規定，與第4章申訴及再申訴

程序第77條以下規定對照觀之：前者是針對違法或顯然不當且損害公務人

員權益之行政處分；後者則是針對不當且影響其權益之管理措施等。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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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可截然區分，並可因而異其得否提起行政訴訟之結果，但實則管理措

施等雖不當然必不能具行政處分性質，惟也不必然為行政處分。因此，如

有違法或顯然不當且損害權益之不具行政處分之管理措施，則於本件解釋

後，公務人員得否提起行政訴訟尋求救濟？本文以為可以，但似未臻明

確，從而可能仍存有是否已全面解構特別權力關係之疑義。其關鍵在於法

院如何判斷是否有權利受侵害及是否可認為具備行政訴訟法所定該種訴訟

要件等。 

三、綜上，憲法訴訟權保障之前提僅為有實體權利受侵害之可能而已。至於身分

如何（例如學生、公教人員、軍人、受刑人⋯⋯等）固應非所問，是否有行政

處分存在也非屬必要。也就是只要是公法上爭議，且已有實體權利受侵害可

能，即應受得尋行政訴訟救濟之保障。惟本文亦贊同，侵害情形顯然輕微

者，從訴訟經濟角度言，限制其訴訟權亦非不合宜。 

【相關法條】 

中華民國憲法第16、18、22條 


